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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1. 香港律師會  
(立法會CB(1)960/12-13(01)號文件  意見書) 

2. 香港美國商會  
(立法會CB(1)1237/12-13(14)號文件  意見書)

3. 香港大律師公會  
(立法會CB(1)1237/12-13(16)號文件  意見書)

4. 香港地產代理學會  
(立法會CB(1)1237/12-13(17)號文件  意見書)

5. 消費者委員會  
(立法會CB(1)1237/12-13(18)號文件  意見書)

6. 香港稅務學會  
(立法會CB(1)1237/12-13(19)號文件  意見書)

7. 香港銀行公會  
(立法會CB(1)1237/12-13(20)號文件  意見書)

8. 香港產業交易法律學會有限公司  
(立法會CB(1)1237/12-13(21)號文件  意見書)

9.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學院客席副

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

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黃元山教授  
(立法會CB(1)1237/12-13(22)號文件  意見書)

10. 地產代理業界聯席會  
(立法會CB(1)1237/12-13(23)號文件  意見書)

11. 香港工業總會  
(立法會CB(1)1262/12-13(04)號文件  意見書)

 
  應主席邀請，附錄所列的 25個團體／人士

陳述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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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3.  主席、梁君彥議員、謝偉銓議員、姚思榮

議員、林大輝議員、石禮謙議員、黃定光議員及

田北俊議員分別申報利益。  
 
政府當局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就團體代表在會議席上及所接獲意見

書中提出的《 2013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

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的主要關注事

項，提供書面回應；  
 
(b) 提供證據及支持數據，以證明條例草

案所建議的需求管理措施具有成效，

有助香港永久性居民取得住宅物業；  
 
(c) 評估擬議措施對相關界別 (包括物業代

理公司、翻新／裝修工程承辦商、傢

俬公司及清潔承辦商等 )的營業額和就

業率造成的影響；及  
 
(d) 關於政府當局表示住宅物業市場及非

住宅物業市場在踏入 2013年再度出現

過熱的跡象，提供住宅物業及非住宅

物業交易數字和成交價的資料 (包括零

售舖位、寫字樓及分層工廠大廈的分

項數字 )。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載於立法

會 CB(1)1503/12-13(02) 號 文 件 ， 並 已 於

2013年 7月 12日送交委員參閱。 ) 
 

下次會議日期 

 
5.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3年 7月
2日 (星期二 )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與政府當

局會晤。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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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法案委員會原定

於 2013年 7月 2日舉行的下次會議已改於

2013年 7月 15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 45分舉

行。秘書處已在 2013年 7月 11日發出立法會

CB(1)1503/12-13號文件，通知委員有關的

會議安排。 ) 
 
 
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11月 15日  



 

附錄  
 

《 2013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3年 6月 13日 (星期四 ) 
時 間：上午9時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52 – 000507 主席  

梁君彥議員  
謝偉銓議員  
單仲偕議員  
姚思榮議員  
 

委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單仲偕議員就披露金錢利益的安排提

出詢問。  
 

 

000508 – 000729 主席  致開會辭  
 

 

000730 – 001117 香 港 經 濟 發

展策略研究

中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1)
號文件 )。香港經濟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強調印花稅的基本稅率不應修訂，並

促請政府當局透過發展大嶼山及新界

北部的衞星城市以增加房屋供應，解

決物業市場過熱的問題。  
 

 

001118 – 001422 香港英商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2)
號文件 )。香港英商會認為，取得非住

宅物業作長線投資用途的真正投資者

應獲豁免按經調高的稅率，繳付從價

印花稅。  
 

 

001423 – 001609 香 港 及 澳 門

澳洲商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3)
號文件 )。香港及澳門澳洲商會促請政

府當局豁免就取得非住宅物業作非投

機用途的情況，按經調高的稅率徵收

從價印花稅。  
 

 

001610 – 001921 香 港 專 業 地

產顧問商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4)
號文件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指

出 ， 政 府 引 入 的 一 系 列 需 求 管 理 措

施，肯定會令住宅物業業主在將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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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業換為新物業時所承受的風險及負擔

的成本增加，結果不但會壓抑住宅物

業市場的需求，亦會壓抑住宅物業市

場的供應，最終難以令物業價格下跌。 

 
001922 – 002240 香 港 地 產 建

設商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5)
號文件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促請當局

每半年就雙倍從價印花稅定期進行檢

討，以及就最終會在甚麼條件下撤回

雙倍從價印花稅，制訂清晰的準則。  

 

 

002241 – 002524 Cordells 陳 述 意 見 (立法會 CB(1)971/12-13(01)
號文件 )。 Cordells認為，市民取得非

住宅物業作長線投資及自用用途，不

應 受 到 須 繳 付 雙 倍 從 價 印 花 稅 的

懲罰。  

 

 

002525 – 002840 獅子山學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62/12-13(01)
號文件 )。獅子山學會亦提出以下意

見：  

 
(a) 政府當局應考慮向地產代理作出

賠償，因為當局推出有關措施令

他們失去生意，嚴重影響了他們

的生計；及  

 
(b) 由 於 約 有 半 數 香 港 家 庭 擁 有 物

業，若一如黃遠輝先生最近表達

的看法，政府會在有需要時推出

進 一 步 措 施 ， 令 物 業 價 格 下 調

20%，政府應向蒙受住宅物業市值

下跌損失的家庭作出賠償。  

 

 

002841 – 003157 107動力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6)
號文件 )。 107動力亦提出以下意見：  

 
(a) 把《 2013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

案》(下稱 "條例草案 ")的規管範圍

擴大至涵蓋非住宅物業，會嚴重

打擊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或地區總部的意欲，招致龐大的

經濟損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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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擬議措施對地產代理的生計造成

嚴重影響，已有數千名地產代理

參與各項活動，反對條例草案。  
 

003158 – 003507 香 港 地 產 代

理商總會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提出以下意見及

關注事項：  
 
(a) 住宅物業存在供求差距，這點不

言而喻。《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
條例草案》所建議的措施只導致

成交量大降，但無法遏止物業價

格上升 (豪宅除外 )；  
 
(b) 政府當局應致力穩定物業價格，

而不是令物業價格大幅下跌，否

則會製造令物業變成負資產的風

險；及  
 
(c) 為處理物業價格飆升的問題，政

府當局一方面可增加土地供應，

另一方面可透過引入稅務優惠措

施以助舊樓業主將舊物業換為新

物業，從而刺激需求。  
 

 

003508 – 003852 地產代理聯會  地 產 代 理 聯 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1)1237/12-13(07)號文件 )及轉達地

產代理業界聯席會議的意見 (立法會

CB(1)1237/12-13(23)號文件 )。地產代

理聯會表示，地產代理業界聯席會議

建議政府當局應：  
 
(a) 立即撤回徵收雙倍從價印花稅的

建議；  
 
(b) 豁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公司繳付建議的買家印花稅；及  
 
(c) 將新住宅物業買家處置名下另外

唯一一個在香港的住宅物業的擬

議時限，由 6個月延長至 1年。  
 
地產代理聯會又表示，若政府當局沒

有妥善處理地產代理從業員的關注事

項，地產代理業界聯席會議可能會邀

請所有地產代理從業員參與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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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853 – 003948 KPMG Tax 
Limited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8)
號文件 )。KPMG Tax Limited強調，非

住宅物業的真正長線投資者不應被徵

收雙倍從價印花稅。  
 

 

003949 – 004318 工黨  工黨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採取高地價政策及停建公共租住

房屋 (下稱 "公屋 ")是物業價格飆

升的根本原因；  
 
(b)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託顧

問進行的研究顯示，香港現時約

有 67 000個分間單位，涉及約 17萬
名居民。這些居民的居住條件非

常惡劣。為協助這些居民及因為

不合資格申請公屋以致需要忍受

高昂租金的人士，政府應實施租

金管制或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租金

津貼；及  
 
(c) 為冷卻物業市場，政府當局應加

快興建居者有其屋 (下稱 "居屋 ")
計劃單位及恢復興建公屋，同時

應增加土地供應。  
 

 

004319 – 004646 香 港 測 量 師

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

事項：  
 
(a) 政府應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的立法

原意。若有關的立法原意是令物

業價格下跌，應注意物業價格下

跌 20%會導致負資產；  
 
(b) 在行將退休人士純粹為了保障退

休後生活而購買第二個物業的情

況下，可考慮豁免他們受擬議措

施規限；及  
 
(c) 就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將名下舊

物 業 換 為 新 物 業 所 設 定 的 6個 月

時限應延長至 12個月。至於涉及

購買未建成單位的個案，所設定

的時限應該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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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647 – 005003 香 港 加 拿 大

商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09)
號文件 )。香港加拿大商會表示，就取

得非住宅物業作自用及長線投資這些

不屬投機的情況而言，不應按經調高

的稅率徵收從價印花稅。  
 

 

005004 – 005335 高 力 國 際 物

業有限公司  
高力國際物業有限公司提出以下意見

及關注事項：  
 
(a) 現時建議的措施可能會損害作為

自用業主的跨國公司及中小型企

業 (下稱 "中小企 ")的營商前景，因

為有關措施會令這些公司的經營

成本增加，從而令利潤減少；  
 
(b) 須予繳付的印花稅稅款應取決於

持有非住宅物業的時間，而就取

得商用物業作自用及長線投資這

些不屬投機的情況而言，不應按

經調高的稅率徵收從價印花稅；及  
 
(c) 政府當局應考慮有關措施會令香

港作為企業成立地區業務總部的

可取地點的吸引力減低。有關措

施可能會進一步加強新加坡在這

方面的競爭優勢。  
 

 

005336 – 005700 香 港 專 業 及

資深行政人

員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62/12-13(02)
號文件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促請政府當局增加土地供應，以進

行房屋及商業發展項目，作為應對物

業價格飆升問題的長遠措施。  
 

 

005701 – 005952 許志凌先生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10)
號文件 )。許先生亦促請法案委員會反

對條例草案，並提出以下意見：  
 
(a) 駁斥政府當局的關注事項 (即物業

市場出現泡沫的風險增加 )，因為

根據 2011年的統計，超過 60%的住

宅物業業主已繳清按揭貸款，而

向銀行申請按揭的人士亦需要接

受壓力測試，以評估他們各自所

能承受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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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擬議措施對小業主的影響最大，

令他們取得第二個物業作長線投

資用途或取得新物業以處置舊物

業所需的成本增加；及  
 
(c) 從宏利 (國際 )有限公司 (下稱 "宏

利 ")最近取得觀塘一幢價值 45億
元的辦公室大樓及需要按增加了

一 倍 的 從 價 印 花 稅 稅 率 繳 付 約

3億 8,000萬元稅款的個案可見，擬

議措施大大增加了打算在香港設

立辦事處的跨國公司的成本，肯

定會令香港作為通往內地的門戶

的策略性地位受到影響。  
 

005953 – 010141 楊瑋曄先生  楊 先 生 促 請 法 案 委 員 會 反 對 條 例 草

案，並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近年提出的各項印花稅措施未能

有 效 令 不 斷 飆 升 的 物 業 價 格 下

跌，因為有關措施只是增加了取

得物業的成本和壓抑了成交量；

及  
 
(b) 各項印花稅增加了在急需流動資

金的情況下出售物業的成本，令

取得物業的風險增加。  
 

 

010142 – 010454 李兆富先生  李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各項印花稅措施已證實未能有效

令物業價格下跌，只是壓抑了成

交量；及  
 
(b) 政府不應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

而假定任何交易活動的動機亦屬

不切實際和不恰當。再者，市民

透過投資物業保障他們未來的生

活是很自然的事，把購買超過一

個物業的人士標籤為投機者並不

公平。  
 

 

010455 – 010856 Webb-site.com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11)
號文件 )。政府引入買家印花稅及調高

從價印花稅等同干預市民在《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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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一百零五條下獲得保障的自由選擇

權利。該條文訂明市民有權取得、處

置和享有財產。通過相關條例草案會

逐步破壞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及

選擇自由。  
 

010857 – 011153 英國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12)
號文件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建

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對條例草案作出修

正，訂明就取得非住宅物業作非投機

用途的情況而言，不應按經調高的稅

率徵收從價印花稅。此外，當局應就

檢討擬議措施設定時限，並以一個可

以預料的方式穩定地增加土地供應。  
 

 

011154 – 011514 西 貢 區 議 會

議員何民傑

先生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13)
號文件 )。何先生促請政府當局撤回條

例草案、加強額外印花稅和引入買家

印花稅三項措施，並提出以下意見：  
 
(a) 調高從價印花稅會大大妨礙退休

人士購買物業來賺取租金收入以

保障退休生活，並會令一些家庭

藉著取得較大物業以改善生活環

境的意欲減低；及  
 
(b) 行政長官及部分政策局局長擁有

不少物業。調高從價印花稅令高

級政府官員可以繼續賺取租金收

入，但卻為一般市民取得住宅物

業製造障礙，造成不公平的局面。 
 

 

011515 – 011808 公民黨  公民黨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支持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因為

物業價格飆升會加重市民在房屋

方面的負擔，以及令企業 (特別是

中小企 )的經營成本上升，從而影

響經濟的健康發展；  
 
(b) 然而，把現行的從價印花稅稅率

一律調高一倍以普遍地增加取得

物業的成本，而不把取得物業的

目的分為非投機及投機兩類，就

住宅物業而言，此舉會嚴重影響

 



 

 8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真正置業人士及在住宅物業作長

線投資以期賺取合理資產回報的

人士，並會影響商業運作，特別

是為了經營業務籌集資金而將名

下物業承造按揭的中小企；及  
 
(c) 在訂定經調高的從價印花稅稅率

時，政府當局應以新加坡的賣家

印花稅作為參考，訂明持有物業

的時間越長，稅率越低。  
 

011809 – 012207 李玉祥先生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37/12-13(15)
號文件 )。李議員亦提出以下意見及關

注事項：  
 
(a) 地產代理支持政府為避免物業市

場泡沫爆破而採取的穩定物業價

格政策，但近年引入的各項印花

稅措施未能有效冷卻物業市場；  
 
(b) 自調高從價印花稅後，每月整體

成 交 量 已 由 約 7 000 宗 下 跌 至 約

3 000宗，嚴重影響了約 4萬名持牌

地產代理的生計，當中不少實際

上在近月並無拥金收入；  
 
(c) 預計不少與物業相關的行業 (例如

地產、銀行、法律、建築、裝修、

運輸及傢俬 )需要裁員，中小企亦

可能因為有關措施而需要結業；

及  
 
(d) 促請政府當局撤回條例草案，並

就日後各項針對物業市場的措施

全面諮詢業界。  
 

 

012208 – 012534 香 港 基 督 教

協進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262/12-13(03)
號文件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促請政府

當局豁免慈善團體繳付買家印花稅，

以減低該等團體的運作成本，令該等

團體可以運用最多的資源，幫助有需

要人士。  
 

 

012535 – 013755 主席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提出的意見及關

注事項回應如下：  
 

 
 
 



 

 9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林大輝議員  
 

(a) 在 2012年 10月實施加強額外印花

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的措施後，

住宅物業市場的物業價格升勢暫

時受到控制。然而，在供求失衡、

利率極低及流動資金充裕的環境

下，踏入 2013年，住宅物業市場

再度出現熾熱跡象。此外，非住

宅物業市場在 2012年亦出現過熱

跡象，從零售舖位、寫字樓及分

層工廠大廈的成交量較 2011年分

別上升了 23%、9%及 30%，可以證

明這點。 2012年，零售舖位、寫

字樓和分層工廠大廈的價格分別

累計急升了 40%、 23%及 44%；  
 
(b) 為了在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優先照

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

以及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熾熱情

況轉移至已經處於過熱狀態的非

住宅物業市場，政府的政策目標

是透過採取需求管理措施，即時

冷卻住宅物業市場及非住宅物業

市場；  
 
(c) 就物業交易徵收從價印花稅一直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物業，不論所

涉及的是住宅物業還是非住宅物

業。這是當局一貫採取的做法；  
 
(d) 至於部分團體代表認為就取得非

住宅物業作非投機用途的情況而

言，不應徵收經調高的從價印花

稅，此事必須非常審慎考慮，因為

"投機活動 "及 "短期轉售 "的定義

可以有不同詮釋；  
 
(e) 政府明白擬議措施會對工商企業

造成不便。有關措施屬非常時期

的非常措施，旨在防止宏觀經濟

及金融穩定性受物業市場大幅波

動影響。若不及時採取措施，物

業價格會繼續處於螺旋式上升的

高風險狀況，最終會帶來代價沉

重的調整，危害香港的整體宏觀

經濟及金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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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f) 為了可因應物業市場的發展而及

時對有關措施作出調整，政府當

局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條文，

賦權財政司司長透過訂立須經立

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程序處理的

附屬法例，修訂從價印花稅的價

值級別和稅率；及  
 

(g) 政府認為，解決住宅物業市場供

應緊張的根本之道，在於長遠增

加房屋及土地供應。政府決意以

供應主導的策略作為基礎，滿足

房屋和其他發展需要。  
 

政府當局答允就團體代表的意見作詳

細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4(a)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13756 – 014237 主席  
林大輝議員  
政府當局  
 

林大輝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

益，並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政 府 當 局 應 採 納 團 體 代 表 的 意

見，撤回條例草案，因為不少團

體代表是地產代理從業員，他們

掌握了物業市場的脈搏；及  
 
(b) 條例草案並無從源頭處理問題。

事實證明，條例草案只壓抑了物

業成交量，但沒有令物業價格的

升勢減慢。這個結果不但與政府

的政策 (即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

民的住屋需要 )背道而馳，亦損害

了香港作為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

既有聲譽。  
 
政府當局解釋，政府的現行政策是優

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

因此，首次取得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以及在取得住宅物業當日並

非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

人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當局會按舊稅

率向他們徵收從價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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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238 – 014745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政府當局  
Webb-site.com 
香 港 專 業 及

資深行政人

員協會  
香 港 測 量 師

學會  
李兆富先生  
 

梁 君 彥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項：  
 

(a) 出席會議的大部分團體代表均反

對條例草案，此一看法與他在法

案 委 員 會 上 次 會 議 上 動 議 的 議

案，即促請政府撤回條例草案的

議案配合；  
 
(b) 就非住宅物業徵收經調高的從價

印花稅對本地營商環境不利。由

於離岸公司所擁有的任何香港公

司實際上獲豁免繳付印花稅，新

措施會令希望取得物業自用的中

小企受到最大影響；及  
 
(c) 關於梁議員詢問有何方法確保非

住宅物業是作自用用途：  
 

(i) Webb-site.com 的 David WEBB
先生認為，若某公司購入一間

辦公室，並在辦理商業登記後

遷入該辦公室辦公，應視此為

真正自用的情況。由於所涉及

的搬遷和裝修費用高昂，有關

公司不大可能會在短期內遷

出；  
 
(ii)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認為無須區分為自用而取

得的非住宅物業及為投機而

取得的非住宅物業，因為這對

一般市民的生計影響輕微；  
 

(iii) 香港測量師學會認為，條例草

案可懲罰就非住宅物業的用

途作出虛假申報的人士；及  
 

(iv) 李兆富先生表示，取得非住宅

物業本身是一種商業行為，因

此區分為自用而取得的非住

宅物業及為投機而取得的非

住宅物業，未必是有意義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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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746 – 015223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

益，並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自額外印花稅在 2010年 12月推出

以來，政府當局一直忽視立法會議

員的意見。儘管 2010年至 2012年的

物業交易數目由大約 156 000宗大

幅下跌至大約 91 000宗，但同期的

物業價格則上升了 35%。由此可

見，近年推出的各項印花稅措施對

於穩定物業價格並無效用；  
 
(b) 當 局 除 了 按 劃 一 稅 率 (即 15%)徵

收買家印花稅外，亦會按經調高

的稅率 (最高為 8.5%)徵收從價印

花稅，令其所徵收的印花稅總稅

率最高可達 23.5%，更遑論在合適

情 況 下 需 要 一 併 徵 收 額 外 印 花

稅。在這樣高的稅率下，企業發

覺要在香港經營下去非常困難，

而在與物業相關的界別中，不少

企業在如此嚴峻的營商環境下將

無法繼續業務。政府引入各項印

花稅措施亦等同干預市民在《基本

法》第一百零五條下獲得保障的自

由選擇物業權利；及  
 
(c) 政府應撤回各項擬議印花稅措施

及致力增加土地供應，提供更多

公屋及居屋單位，從源頭解決物

業市場過熱的問題。  
 

 

015224 – 015733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

益，並認為在 "港人港地 "政策下，政

府當局不考慮在申報機制的配合下豁

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繳

付買家印花稅，但卻接受香港永久性

居民買家作出的申報，以豁免繳付雙

倍從價印花稅，做法並不恰當。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法律上，公

司是獨立於其股東的實體。根據同一

法律原則，政府在決定相關人士可否

獲 豁 免 繳 付 建 議 的 雙 倍 從 價 印 花 稅

時，不會把香港永久性居民透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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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持有的住宅物業納入考慮範圍。  
 

黃議員認為，若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

居 民 的 公 司 不 獲 豁 免 繳 付 買 家 印 花

稅，會減低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創

業的意欲。他詢問，當局可否考慮豁

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同時是

首次購買非住宅物業的公司，繳付買

家印花稅。  
 
政府當局解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住屋需要是《 2012年印花稅 (修
訂 )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公司作為

一個實體取得住宅物業，在相關條例

草案下不會獲得豁免。  
 

015734 – 020150 主席  
蔣麗芸議員  
 

蔣 麗 芸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項：  
 
(a) 當局太過倉促地推出措施，把現

時適用於住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

的從價印花稅稅率一律調高一倍

以普遍地增加取得物業的成本，

會嚴重影響經濟活動以至從事物

業相關行業的人士和其家人的生

計；及  
 
(b) 政府當局應撤回條例草案，並就

最適宜採取哪些行動應對物業市

場過熱的情況全面諮詢業界。市

民有權及有需要從投資物業賺取

合理回報，當局應考慮在這方面

給予保障。  
 

 

020151 – 020900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謝 偉 銓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項：  
 

(a) 給 予 新 住 宅 物 業 買 家 6個 月 處 置

名下另外唯一一個住宅物業，時

間太短，而由於時間所限，他們

可能被迫要以較低價格處置名下

物業；及  
 
(b) 增加取得物業的成本對真正及長

線物業投資者並不公平。有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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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施亦會在富有人士及一般市民之

間製造不公平現象，因為後者普

遍不知道可透過成立離岸公司持

有本地公司的股份，以逃避繳付

印花稅。政府當局應考慮團體代

表的要求，豁免顯然不屬投機性

質的買賣活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當局推行各項需求管理措施的目

的清楚明確。額外印花稅旨在應

對與住宅物業有關的投機活動，

買家印花稅則旨在透過增加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取得住宅物業的成

本 ， 管 理 他 們 對 住 宅 物 業 的 需

求，從而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

民的住屋需要。在實施加強額外

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的措施

後，住宅物業市場的物業價格升

勢暫時受到控制。因應物業市場

再度出現熾熱跡象，當局引入雙

倍從價印花稅，以防止住宅物業

市場過熱的情況轉移至非住宅物

業市場；及  
 
(b) 政府當局會繼續收集公眾人士、

相關團體及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應該注意的是，擴大豁免範圍會

削弱有關措施的成效，並會在政

府決意應對物業市場過熱的情況

方面，傳遞錯誤信息。  
 

020901 – 021345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單 仲 偕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項：  
 
(a) 就新住宅物業買家處置名下另外

唯 一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所 設 定 的 6個
月 時 限 應 予 延 長 ， 例 如 延 長 至

18個月；及  
 
(b) 質疑是否有具體證據，證明非住

宅物業市場出現過熱現象，以致

需要就取得非住宅物業徵收雙倍

從價印花稅，因為這項措施會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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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弱香港的競爭力，並對營商環境

造成不利影響。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平衡條例草

案所載的各項因素後，政府當局認為

將有關時限定為 6個月實屬恰當。若延

長有關時限，買家將可在一段長時間

內擁有超過一個住宅物業，這樣會削

弱需求管理措施的成效。  
 

021346 – 021811 主席  
田北俊議員  
政府當局  
 

田北俊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

益，並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不滿政府當局沒有聽取市民及立

法會議員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b) 擬議措施未能達到政府所定的穩

定物業價格的目標。舉例而言，

在擬議措施下，就市值 1,000萬元

的 物 業 繳 付 的 從 價 印 花 稅 會 由

37 萬 5,000 元 (3.75%) 增 至 75 萬 元

(7.5%) ， 這 表 示 買 家 須 繳 付

1,037 萬 5,000 元 而 賣 家 會 取 得

962萬 5,000元。雖然單位價格似乎

由 1,000萬元降至 962萬 5,000元，

但實際上並無下跌，買家亦根本

不會因為有關交易而節省任何金

錢。單位價格在擬議措施宣布後

下跌只是假象；  
 
(c) 宏利最近取得觀塘一幢價值 45億

元的辦公室大樓及需要按增加了

一 倍 的 從 價 印 花 稅 稅 率 繳 付 約

4億元稅款的個案，引起了各個商

會的廣泛關注；  
 
(d) 政府當局應考慮以新加坡政府的

做法為藍本，就持有超過 3年的非

住宅物業給予豁免。有意見關注

到以香港的情況而言， 3年的時限

實在太長，若情況合適，自由黨

會支持一個較短的時限；及  
 
(e) 自由黨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就需求管理措施訂立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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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條款，以及對公司買家進行的住

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交易作出豁

免。若該等修正案被否決，自由

黨會反對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不同意就

需求管理措施訂立日落條款，因為政

府無法猜測市場情況及外來因素日後

有何改變，從而預設一個認為無須再

推行有關措施的日期。政府承諾在關

於加強額外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

這兩項非常措施的法例通過後一年進

行檢討，並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021812 – 022327 主席  主席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項：  
 
(a) 市民普遍接受旨在應付與住宅物

業有關的投機活動的加強額外印

花稅措施，以及旨在管理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對住宅物業的需求的

買家印花稅措施，但亦對股東全

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不獲豁

免繳付買家印花稅表示關注。把

從價印花稅稅率增加一倍的建議

引起極大爭議，因為這項建議只

壓抑了物業成交量，但沒有令物

業價格的升勢減慢。更具破壞性

的是這項措施對商界所造成的不

利影響，令商界取得非住宅物業

作自用或長線投資用途的成本大

增。此外，給予新住宅物業買家

6個 月 處 置 名 下 另 外 唯 一 一 個 住

宅物業，時間太短；及  
 
(b) 雖然她會向相關的政策局局長反

映團體代表及委員的意見，但亦

要求出席會議的官員這樣做，以

處理市民關注的事項。若政府當

局不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以處

理市民及商界提出的各個關注事

項，她對條例草案會取得立法會

的支持不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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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2328 – 022419 主席  
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要求取得以下資料：  
 
(a) 提供證據及支持數據，以證明條

例草案所建議的需求管理措施具

有成效，有助香港永久性居民取

得住宅物業；  
 
(b) 評估擬議措施對相關界別 (包括物

業代理公司、翻新／裝修工程承

辦商、傢俬公司及清潔承辦商等 )
的營業額和就業率造成的影響；

及  
 
(c) 就黃遠輝先生最近表達的看法 (即

政府如認為有需要會推出進一步

措施令物業價格下調 20%)作出回

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4(b)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4(c)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22420 – 022531 主席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認為，政府在 2010年首次

引入的額外印花稅措施儘管令 2010年
至 2012年的物業成交量下跌了 40%，

但物業成交價卻上升了 35%，可見這

項措施的作用不大。在上述期間所進

行的 18萬宗交易中，只有 1 800宗需要

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2012年實施的加

強額外印花稅和引入的買家印花稅措

施，以及 2013年推出的雙倍從價印花

稅措施，已證實一律未能有效應對市

場的熾熱狀態。  
 

 

022532 – 022736 主席  
單仲偕議員  
 

單 仲 偕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項：  
 

(a) 政府當局應提供住宅物業及非住

宅物業交易數字和成交價的資料

(包括零售舖位、寫字樓及分層工

廠大廈的分項數字 )，以顯示住宅

物 業 市 場 及 非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自

2013 年 開 始 再 度 出 現 過 熱 的 跡

象；及  
 
(b) 政府當局應考慮委員的建議，延

長就新住宅物業買家處置名下另

外 唯 一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所 設 定 的

6個 月 時 限 ， 以 及 考 慮 委 員 的 要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4(d)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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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求，訂立日落條款，因為根據美

國和中國政府最近的金融政策，

兩國可能會改變低利率的環境。  
 

022737 – 022852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梁君彥議員提述，作為香港經濟民生

聯盟的成員，他曾動議議案促請政府

撤回條例草案，該項議案在法案委員

會的上次會議上獲得通過。他促請政

府當局審慎考慮委員及出席會議的團

體代表的意見和深切關注的事項。  
 

 

022853 – 022929 主席  
黃定光議員  
 

黃定光議員贊同主席的意見，認為若

政府當局未能有效處理業界和市民大

眾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關注事項，條例

草案不會獲得立法會議員支持。  
 

 

022930 – 023448 主席  
政府當局  
林大輝議員  
石禮謙議員  
 

主席把會議時間延長 15分鐘。  
 

政府當局就上文所載委員提出的意見

的回應如下：  
 
(a) 就住宅物業而言，在取得住宅物

業當日並非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

業的實益擁有人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會獲豁免按經調高的稅率繳

付從價印花稅；  
 
(b) 就非住宅物業而言，條例草案建

議提前徵收非住宅物業交易的從

價印花稅的時間，由現時在訂立

售賣轉易契時徵收，改為在簽訂

買賣協議時徵收，以便與住宅物

業交易的現行安排看齊；  
 
(c) 政府當局會繼續收集法案委員會

和公眾 (特別是業界和相關團體 )
的意見；及  

 
(d) 關 於 黃 遠 輝 先 生 最 近 表 達 的 看

法，政府當局已在相關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中及曾經多次清楚

表明，物業價格受多個內在和外

在因素影響，政府從來無意透過

採取任何單一措施，影響物業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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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3449 – 023602 主席  
李玉祥先生  

李 玉 祥 先 生 表 示 ， 即 使 在 1998 年 至

2003年及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期間，

地產代理從業員亦沒有提出抗議，但

現在卻被迫要表達他們的關注，因為

最近推出的各項印花稅措施已證實沒

有效用，而且嚴重影響數以千計地產

代理從業員的生計。  
 

 

023603 – 023625 主席  會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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